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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及促進產學合作交流，特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

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且提列行政管理費者。 

(一) 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

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 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 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三、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完成產學合作計畫並依規定繳交結案報告及經費結報者。

獎勵項目如下： 

(一) 產學績優獎：教師擔任產學合作案計畫主持人主持新臺幣(以下同)二萬五仟元以上之

產學合作計畫，年度累計計畫經費滿五萬元採計一點(採無條件捨去)，依第五條規定

核算並頒發獎勵金，並就前十名，頒發獎狀一紙。 

(二) 產學深耕獎：教師擔任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合作機構數量為該年度前三名者，頒發

獎狀一紙。 

四、 本獎勵案每年辦理一次，辦理時間為每評分基準：本獎勵案每年辦理一次，辦理時間為每

年三月份。申請方式如下： 

(一) 產學績優獎採計範圍以簽約成案，並於上一年度執行完畢者。由研發處就獎勵清單進

行造冊，商請主計室協助確認各計畫案最終實收經費後，簽會各教學單位轉請所屬教

師核對確認。 

(二) 產學深耕獎採計範圍以簽約成案，並於上一年度執行完畢者，由研發處造冊。 

排除場地費占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六十以上之案件；惟場地租使用費未享有折扣之案件，得

納入獎勵之核算。 

教師應於當年 3月 1日前，配合完成產學合作網站資料上傳、書面資料繳交及經費結報等

程序；未依限完成者，將不予發放獎勵金。 

五、 產學績優獎之獎勵金核算由業務單位視當年度所提成結餘款及管理費之額度，依以下原則

分配各獲獎教師。 

(一)將當年度獲獎勵之教師，依點數排定優先順序後，分配為四群。各群人數如下：第一



群為總人數之前 20%，第二群為總人數之前 40%扣除第一群，第三群為總人數之前 60%

扣除第一群及第二群，其餘為第四群(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遇有相同點數跨組之情

形，則比較產學合作案件總金額。 

(二) 當年度總獎勵金之 50%平均分配於獎勵第一群之教師，當年度總獎勵金之 25%平均分

配於獎勵第二群教師，當年度總獎勵金之 10%平均分配於獎勵第三群教師，其餘平均

分配於獎勵第四群教師。(無條件捨去至整數) 

六、 依前條規定核算之獎勵案送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初審，本校研究發展會議複審後，再簽陳

校長核定。 

七、獎勵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財源支應，並依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第七點及本校產

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第六點辦理。 

本要點所稱獎勵金為預算總額，含補充保費等學校公提部分。 

八、 為推動本校產學合作，教師辦理政府機關之大型專案計畫，無法依本要點獎勵者，研發處

得專案簽報頒發感謝狀獎勵計畫主持人暨工作團隊。 

九、 教師參與產學合作除得依本辦法獎勵外，並得優先列為本校其他相關獎助及升等考核之服

務績效評量。獎勵清單由研究發展處彙送人事室交付相關委員會參考。 

十、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